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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不适用 

执行法院：红兴隆农垦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7 黑 8103 民初 1268 号 

立案时间：2018 年 1 月 15 日 

案号：（2018）黑 8103 执 90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不适用 

执行法院：绥化农垦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7）黑 8105 民初 753 号民事调解书 

立案时间：2018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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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18）黑 8105 执 102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黑龙江省绥化农垦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不适用 

执行法院：苍南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7）浙 0327 民初 11784 号 

立案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案号：（2018）浙 0327 执 6339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温州苍南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不适用 

执行法院：闽侯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闽 0121民初 63号 

立案时间：2018年 11月 26日 

案号：(2018)闽 0121执 2338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闽侯县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第一、2017 黑 8103 民初 1268号确定的义务 

一、被告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友谊

制米有限公司以下欠款： （一）本金部分：本金 7,215,634 元，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之前给付 200 万元，2018 年 1 月 6 日之前给付 100 万元，2018 年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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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给付 100 万元，2018 年 3 月 6 日之前给付 100 万元，2018年 4 月 6 日之

前给付 100万元，余款于 2018年 5月 6日之前给付完毕； （二）利息部分：截

止到 2017 年 4 月 20 日的利息为 993,163.65 元，以后的利息以 7,215,634 元为

本金，按年利率 7.2%计算，自 2017年 4月 21日起至全部付清为止，于 2018年

5 月 6 日之前给付完毕； （三）以上款项被告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如有任

何违约，则原告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友谊制米有限公司可以申请执行全部的

未受偿款项。 二、案件受理费 67,456 元，减半收取 33,728 元，由被告福建功

夫谷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第二、（2017）黑 8105民初 75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 

给付申请执行人 4,143,380元。 

第三、（2017）浙 0327民初 11784号确定的义务 

缴纳执行款 233279.54元，并缴纳诉讼费、执行费。 

第四、(2018)闽 0121民初 63号确定的义务 

一、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欠南塑集团浙江塑业有限公司货款 407693.57

元，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自愿分期还款。 1.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应当

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之前向南塑集团浙江塑业有限公司归还货款 15 万元； 2.

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应当于 2018年 3月 25日之前向南塑集团浙江塑业有限

公司归还货款 15 万元； 3.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应当于 2018年 4月 30日之

前向南塑集团浙江塑业有限公司归还货款 107693.57 元。 二、若福建功夫谷股

份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约定按时足额还款，则视为未到期的债务全部到期，南塑集

团浙江塑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二、对公司影响 

以上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已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了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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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目前公司经营场所及厂房已进入歇业状态，恢复生产时间暂无法确定，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已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在恢复生产经营后努力履行上述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网查询结果 

 

 

 

 

福建功夫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